攀枝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第二批）洗手液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查对象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产生。

每批次抽取不少于300g且不少于3个独立包装，检样不少于200g且不少于2个独立包装,备样不少于100g且不少于1个独立包装。
2 检验依据
表1 洗手液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外观
	GB/T 34855-2017

	2
	稳定性
	GB/T 34855-2017

	3
	总有效物
	GB/T 13173-2008

	4
	pH
	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 年版）

	5
	铅
	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 年版）

	6
	砷
	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 年版）

	7
	汞
	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 年版）


注 ：1.上表所列检验项目是有关法律法规、标准等规定的，重点涉及健康、安全、节能、环保以及消费者、有关组织反映有质量问题的重要项目。
    2.检验方法包括相关产品标准及试验方法标准。
    3.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 依据标准
GB/T 34855-2017 洗手液 

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 年版）

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经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的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公示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和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 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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